新城街道辽河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居民代表名单公告
第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现将本社区登记的居民代表名单公布如下：
第一居民小组：程开义
第二居民小组：色吉拉夫
第三居民小组：宫万江
第四居民小组：孙亚珠
第五居民小组：邢朝明
第六居民小组：胡琼
第七居民小组：王秀琴
第八居民小组：乔陆卿
第九居民小组：阚玉柱
第十居民小组：刘秀兰
第十一居民小组：焦凤琴
第十二居民小组：宋艳杰
第十三居民小组：王文全
第十四居民小组：陈宏军
第十五居民小组：杜兰
第十六居民小组：夏云翔
第十七居民小组：黄凤军
第十八居民小组：安晓庆
第十九居民小组：毕建宏
第二十居民小组：王文
第二十一居民小组：李根才
第二十二居民小组：李青
第二十三居民小组：刘树生
第二十四居民小组：孙晓梅
第二十五居民小组：于无倩
第二十六居民小组：史桂清
第二十七居民小组：刘月英
第二十八居民小组：邰龙
第二十九居民小组：于焕哲
第三十居民小组：吕艳霞
第三十一居民小组：冯玉梅
第三十二居民小组：王永君
第三十三居民小组：包金鸽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四居民小组：马奎丽
第三十五居民小组：齐喜连
第三十六居民小组：刘向阳
第三十七居民小组：陈祥瑞
第三十八居民小组：马冰
第三十九居民小组：徐国良
第四十居民小组：朱春凤
第四十一居民小组：王福州
第四十二居民小组：纪渤源
第四十三居民小组：海颖霞
第四十四居民小组：肖国庆
第四十五居民小组：桑海博
第四十六居民小组：文明宇
第四十七居民小组：于文清
第四十八居民小组：孙宝文
第四十九居民小组：许冬冬
第五十居民小组：张莉娜

对上述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在名单公布之日起5日内向居民选举委员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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